
臺北市政府 107.01.15.  府訴二字第 107090025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申請更正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6年 6月 20日松山補字第 000938號補正

通

知書及 106年 7月 17日松山駁字第 000208號駁回通知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一、關於 106年 6月 20日松山補字第 000938號補正通知書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關於 106年 7月 17日松山駁字第 000208號駁回通知書部分，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等檢具全體繼承人立具之分割協議書等文件就被繼承人○○○所遺本市松山區○

　　○段○○、○○地號土地及其上 xxxx建號建物（下稱系爭不動產），以本市中山地政事

　　務所 102年 11月 27日跨所收件松山字第 xxxxxx號登記案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並於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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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2日辦竣登記為案外人即繼承人之一○○○取得。嗣訴願人檢具被繼承人○○○之所

　　有繼承人立具之同意書等文件，以本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106年 6月 14日跨所收件松山字第

　　xxxxxx號登記案，申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由案外人○○○更正為訴願人之更正登記；

　　原處分機關審認依 102年全體繼承人立具之分割協議書所載由繼承人○○○繼承取得，

　　尚無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形，乃以 106年 6月 20日松山補字第 000938號補正通知書載明

補

　　正事項略以：「......三、補正事項......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

　　『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

　　不得為塗銷登記。』分別為土地法第 43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7條所明定。經查本案既經

　　審查符合土地登記相關法令規定，並准予登記在案，且查無登記錯誤或遺漏情事......

　　」通知訴願人於接到該通知之日起 15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 57條規定駁回。該補正通知書於 106年 6月 22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6年 7

月 19

　　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

二、其間，訴願人逾上開補正期限未補正，原處分機關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

　　規定，以 106年 7月 17日松山駁字第 000208號駁回通知書予以駁回。該駁回通知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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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7月 20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6年 7月 21日追加該駁回通知書為訴願標的，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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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年 8月 8日補正訴願程式及補充訴願理由，8月 18日、10月 24日及 12月 28日補充訴

願理由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壹、關於 106年 6月 20日松山補字第 000938號補正通知書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

　　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77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

　　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

　　行政法院 62年裁字第 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

　　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

　　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查本件原處分機關 106年 6月 20日松山補字第 000938號補正通知書，係審認訴願人登記

申

　　請案尚有需補正事項，乃通知其於接到該通知之日起 15日內補正，核其性質為觀念通知

　　，並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

　　，自非法之所許。

貳、關於 106年 7月 17日松山駁字第 000208號駁回通知書部分：

一、按土地法第 37條第 2項規定：「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

　　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第 69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

　　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

　　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

　　土地登記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7條規

　　定：「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

　　機關不得為塗銷登記。」第 13條規定：「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六十九條所稱登

　　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

　　事項而漏未登記者。」第 27條第 12款規定：「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

　　之： ......十二、依土地法第六十九條規定更正之登記。」第 57條第 1項第 2款、第 4

款

　　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



　　申請：......二、依法不應登記者。......四、逾期未補正......者。」

　　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點規定：「因登記錯誤或遺漏而有案可稽者，登記機關得逕

　　為辦理更正登記，登記完畢後應通知全體利害關係人。」第 6點規定：「申請更正登記

　　，如更正登記後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或標的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符者，有

　　違登記之同一性，應不予受理。」第 7點規定：「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

　　限，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

　　解決。」

　　司法院釋字第 598號解釋：「......理由書：......是土地法第 69條之規定，係於無礙

　　登記同一性之範圍內所為之更正登記。亦即使地政機關依法應據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翔

　　實正確之登記，並非就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得由地政機關逕為權利歸屬之

　　判斷。......」

　　內政部 74年 12月 2日台內地字第 365559號函釋：「已辦竣移轉登記，即使有無效之原

因

　　，仍應經法院判決塗銷。」

　　行政法院 85年度判字第 339號判決：「......所謂『登記錯誤之更正，應以不妨害原登

　　記之同一性者為限』，係言登記錯誤之更正，僅能更正到『記入土地登記簿之事項』與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相符為止，不能超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

　　範圍。倘進一步發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亦有瑕疵，而發生爭執，僅能訴

　　請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依憑確定判決內容，辦理更正登記，而非地政機關所可依

　　職權辦理更正。......」

　　94年度判字第 997號判決：「......『登記機關發見登記有錯誤時，除於不妨害原登記

　　之同一性之前提下，得依土地法第 69條規定，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核准後更正外，

　　依現行法令，縱令發見原登記原因有瑕疵，亦無從依職權自為塗銷登記。』（本院 49年

　　判字第 20號判例參照）。所謂不妨害登記之同一性者，係指更正登記後，登記事項所示

　　之法律關係應與原登記相同，不得變更而言。換言之，登記後之標的物、權利種類、權

　　利人及義務人，均不得與登記前相異。......」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訴願人依法提出土地更正登記案件，原處分機關應就更正案

　　件內容，是否符合土地登記規則中第 10章更正登記及限制登記相關條文規定，給予正確

　　回函，但原處分機關所回補正文書，卻是錯用同規則中第 11章塗銷登記及消滅登記；訴

　　願人提出更正登記申請案件中，原處分機關以不符合塗銷登記為由，拒絕受理，又不同

　　意將所有權人更正為訴願人，將造成土地所有權被原處分機關強制拋棄的狀況；更正登

　　記與塗銷登記不同，為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條文內容所明示，原處分機關未依訴願人

　　所提申請之範圍，檢具不符合更正登記之要件，卻引用塗銷登記之條文，而為退件之處



　　理；又本案係因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未修改完備，未規範登記錯誤和遺漏以外之更正

　　登記之規則，只有行政法院能解決此難題，建議將本件訴願駁回或不受理，俾提行政訴

　　訟。

三、查本案前由訴願人代理案外人○○○，以 102年 11月 27日收件松山字第 xxxxxx號登記

申

　　請案，檢附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分割協議書等相關文件，就被繼承人○○○所遺系

　　爭不動產申辦分割繼承登記，並於同年辦峻繼承登記為繼承人○○○取得。嗣訴願人檢

　　具被繼承人○○○之所有繼承人立具之同意書等文件，以 106年 6月 14日收件松山字第

xx

　　xxxx號登記案，申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由案外人○○○更正為訴願人之更正登記，原

　　處分機關審認依 102年全體繼承人立具之分割協議書所載由繼承人○○○繼承取得，尚

　　無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形，乃以 106年 6月 20日松山補字第 000938號補正通知書通知訴

願

　　人於接到該通知之日起 15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

　　規定駁回。該補正通知於同年 6月 22日送達訴願人，嗣訴願人未依限補正，原處分機關

　　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駁回訴願人之申請。

四、至訴願人主張依法提出土地更正登記案件，原處分機關應就更正案件內容，是否符合土

　　地登記規則中第 10章更正登記及限制登記相關條文規定，給予正確回函，但原處分機關

　　所回補正文書，卻是錯用同規則中第 11章塗銷登記及消滅登記；訴願人提出更正登記申

　　請案件中，原處分機關以不符合塗銷登記為由，拒絕受理，又不同意將所有權人更正為

　　訴願人，將造成土地所有權被原處分機關強制拋棄的狀況；更正登記與塗銷登記不同，

　　為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條文內容所明示，原處分機關未依訴願人所提申請之範圍，檢

　　具不符合更正登記之要件，卻引用塗銷登記之條文，而為退件之處理；為便提起行政訴

　　訟，建議將本件訴願駁回或不受理云云。按依土地法第 69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更

　　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6點、第 7點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598號解釋、行政法院 85年度

判

　　字第 339號判決及 94年度判字第 997號判決意旨，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

　　，所謂不妨害登記之同一性者，係指更正登記後，登記事項所示之法律關係應與原登記

　　相同，不得變更而言。換言之，登記後之標的物、權利種類、權利人及義務人，均不得

　　與登記前相異。經查本件訴願人申請土地更正登記案件，原登記與其申請更正後之權利

　　人相異，依前揭規定應不予受理；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依法不應登

　　記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惟本件原處分機關以



　　106年 6月 20日松山補字第 000938號補正通知書通知訴願人於接到該通知之日起 15日內

補

　　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規定駁回，嗣訴願人未依限補正

　　，原處分機關乃誤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駁回訴願人之申請，原處分所

　　憑理由雖有不當，惟其結果並無二致。從而，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2項：「原行政處分所

　　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訴願為無理由。」之規定，原處分仍

　　應予維持。

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7條

　　第 8款、第 79條第 1項及第 2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劉　建　宏

　　　　　　　　　　　　　　　　　　　　　　　　　　　　　　　　委員　劉　昌　坪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5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袁秀慧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